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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物价局关于江苏电网

2017-2019年输配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物价局（发改委、发改局），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：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输配电价改革统一部署，现将江苏电网 2017-2019年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江苏电网首个监管周期（2017-2019年）各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水平的具体标准详见附件。

二、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。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用户或市场化售电

主体与发电企业通过自愿协商、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，电网企业按照本通知公布的输配电价收取过

网费。参与电力市场的用户购电价格由市场交易价格、输配电价（含线损和交叉补贴）和政府性基金及

附加组成。未参与电力市场的用户，执行政府规定的电价。

三、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要按照《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（试行）》及相关改革要求，进一步

加强内部管理、约束成本，提高电网服务水平；严格执行电网经营和电价信息定期报告制度，及时、准

确地向省物价局报送企业经营及输配电价执行情况、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数额、输配电投资规划完

成进度等。

四、原执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浙江、江苏和重庆省（市）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

点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发改价格〔2010〕1013号）规定的试点输配电价标准和《省物价局关于

暂定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线损电价的通知》（苏价工〔2012〕42号）规定的试点线损电价，

统一调整为按附件《2017-2019年江苏电网输配电价表》规定的输配电价（含线损和交叉补贴）执行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17年 7月 1日起执行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、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确

保本通知规定的各项措施及时得到贯彻落实。如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情况，请及时报告我局。

附件：2017-2019年江苏电网输配电价表

江苏省物价局

2017年 9月 12日



附件

2017-2019年江苏电网输配电价表

项目

电度电价（元/千瓦时） 基本电价

不满 1 千伏 1-10 千伏
20-35 千伏

以下

35-110 千伏

以下
110 千伏

220 千伏

及以上

最大需量 变压器容量

（元/千瓦•月） （元/千伏安•月）

一、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 0.3895 0.3745 0.3685 0.3595

二、大工业用电 0.213 0.207 0.198 0.183 0.168 40 30

注：1．表中电价含増值税、线损及交叉补贴，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。

2．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输配电价水平按上表执行，并按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。政府性棊金及附加的具体征收标准以现行目录

销售电价表中征收标准为准。其他电力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。

3．2017-2019年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综合线损率按 4%计算，实际运行中线损率超过 4%带来的风险由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承担，低于 4%的收益

由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和用户各分享 50%。

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，省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委、省财政厅、财政部江苏专员办、江苏监管

办。

江苏省物价局办公室 2017年 9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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